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课程重修申请单

	学   号
	
	姓  名
	
	手  机
	

	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/领域
	
	导  师
	
	学  院
	

	课程名称
	
	原选课学期
	
	原课程
成绩
	   分

	申请重修学期
	
	重修课程班级
	
	重修学期主讲教师
	

	重修原因（须详细填写）
学生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	导师意见

导师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研究生院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备注：
1．此表打印一式两份，由申请者本人在重修课程开课前如实填写；如已指定导师，还须征得导师签字同意，然后交研究生院培养处（主楼214），经相关负责人审核后，一份开课时交主讲教师作为选课和出具重修成绩的依据，一份留研究生院培养处作为重修成绩录入依据；
2．每门课程在系统中只能选择一次，重修学生因之前系统中已选修该门课程，故重修学期无法再次选择，任课教师亦不能通过系统为其录入成绩，所以学生应于课程考核结束后两周内从“研究生院主页—综合服务—下载中心—培养资料”处下载“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重修成绩登记表”一式两份，填写基本信息后交主讲教师出具重修成绩、签字、主讲教师所在单位盖章，然后提交到所在学院研究生秘书处，学院留存一份，另一份由学院提交到主楼214进行成绩的系统录入。
